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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8月 15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 17 条第 3 款，谨随信转

递法院院长西尔维娅·费尔南德斯·德古尔门迪法官 2016 年 7 月 13 日的

信(见附件)。院长在其信中转递了法院第二预审分庭 2016 年 7 月 11 日在检

察官诉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一案中作出的“关于吉布提不配

合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的请求以及将此事项提交安全理事

会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的决定”。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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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 7月 13 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给秘书长的信 

[原件：英文和法文]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 17(3)条以及《罗马规约》

第 87(7)条和《法院条例》第 109(4)条，并应第二预审分庭请求，谨随信转递

该分庭 2016 年 7 月 11 日在检察官诉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一案中

作出的“关于吉布提不按请求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以及将此

事项提交安全理事会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的决定”(见附文)。 

 请将本信和所附决定转交安全理事会为荷。 

 

西尔维娅·费尔南德斯·德古尔门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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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原件：英文 编号：ICC-02/05-01/09 

日期：2016 年 7 月 11 日 

 

国际刑事法院 

 

第二预审分庭 

审判团： 库诺·塔夫瑟法官，主审法官 

马克·佩兰·德布里沙姆伯法官 

郑彰镐法官 

  

  

 苏丹达尔富尔局势 

检察官诉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一案 

公开文件 

 关于吉布提共和国不按请求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以及将

此事项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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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院条例》第 31 条，决定应通知：  

检察官办公室 辩方律师 

法图·本苏达 

詹姆斯·斯图尔特 

 

被害人法律代理人 申请人法律代理人 

无代理人的被害人 无代理人的参与/赔偿申请人 

公设被害人律师办公室 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 

国家代表 其他 

吉布提共和国主管当局  院长 

 

书记官长  

赫尔曼·冯黑贝尔  

被害人和证人股  拘留科 

被害人参与和赔偿科 其他 

 

书记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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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刑事法院(“法院”)第二预审分庭(“分庭”)根据《罗马规约》(“《规

约》”)第 87(7)条采取行动，特此裁定吉布提共和国(“吉布提”)不按请求逮捕

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决

定将此事项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

会(“缔约国大会”)。 

 一. 背景 
 

1. 2005 年 3 月 31 日，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通过

第 1593(2005)号决议，决定把 2002 年 7 月 1 日以来苏丹达尔富尔局势问题移交

法院检察官，并除其他外决定“苏丹政府[……]必须根据本决议与该法院和检察

官充分合作并提供任何必要援助”。1
 

2. 检察官就此移交采取行动，请求对奥马尔·巴希尔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在苏

丹达尔富尔境内实施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2
 第一预审分庭随后

对奥马尔·巴希尔发出两张逮捕令。第一张于 2009 年 3 月 4 日发出，针对若干

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3
 第二张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发出，针对灭绝种族罪。4

 迄

今为止，这些逮捕令仍有待执行。 

3. 吉布提作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收到通知，要求逮

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其移交法院。5
 

4. 2016 年 5 月 10 日，书记官长告知分庭，根据媒体报道，奥马尔·巴希尔已

于 2016 年 5 月 8 日前往吉布提，出席伊斯梅尔·奥马尔·盖利斯总统的就职仪

式。6
 

5. 分庭收到这一信息后，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作出决定，其中指出：㈠ 在

不遵守与法院合作义务的情况下，《规约》第 87(7)条赋予法院的手段之一是认

定缔约国不合作，并将此事项提交缔约国大会，或在有关情势系由安全理事会

提交法院的情况下，提交安全理事会；㈡ 在采取任何这种步骤之前，《法院条

例》第 109 条规定，“分庭可听取被请求国的意见”。7因此，分庭邀请吉布提

按照《法院条例》第 109 条的规定提出意见，以便分庭能够就吉布提不遵守义
__________________ 

 1 S/RES/1593(2005)。 

 2 检察官申请逮捕令的经编辑公开版本见 ICC-02/05-157-AnxA。 

 3 第一预审分庭，“对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的逮捕令”，ICC-02/05-01/09-1。 

 4 第一预审分庭，“对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的第二张逮捕令”，ICC-02/05-01/09-95。 

 5 见 ICC-02/05-01/09-127-Conf-Exp-Anx2 和 ICC-02/05-01/09-127-Conf-Exp，第 2 段。 

 6 ICC-02/05-01/09-259-Conf-Exp。 

 7 “请吉布提共和国就其不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一事提出意见的决定”，2016 年

5 月 17 日，ICC-02/05-01/09-261。 

http://undocs.org/ch/S/RES/1593(2005)
http://undocs.org/ch/S/RES/159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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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的行为确定行动路线，包括在目前情况下

是否有理由采取《规约》第 87(7)条规定的措施。8
 

6. 2016 年 6 月 24 日，分庭从书记官长那里收到吉布提 2016 年 6 月 8 日的

普通照会，就吉布提共和国不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其移交法院一事提出意

见。9
 吉布提的主要意见是：㈠ 吉布提缺乏《规约》第 9 编规定的逮捕嫌疑

犯(包括奥马尔·巴希尔)并将其移交法院的国内程序；10
 ㈡ 《规约》第 98(1)

条排除了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其移交法院的可能性，因为他现任国家元首，

享有豁免权；11 ㈢ 吉布提作为非洲联盟成员，必须尊重非洲联盟的决定，其中

指示成员国按照《规约》第 98 条的规定，不配合法院要求逮捕奥马尔·巴希尔

并将其移交法院的请求；12
 ㈣ 吉布提在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的框架内，

参与了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的和平进程。13
 

 二. 分析 
 

7. 根据《规约》第 87(7)条，如果缔约国违反《规约》规定，不配合与法院合

作的请求，法院可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认定缔约国不配合请求，将事项提交缔约国

大会，或在有关情势系由安全理事会提交法院的情况下，提交安全理事会。 

8. 吉布提是《规约》缔约国。根据《规约》第 9 编，吉布提有义务与法院合作，

包括按请求逮捕预审分庭根据《规约》第 58 条发出逮捕证的人并将其移交法院。

根据《规约》第 97 条，吉布提作为缔约国，在认为存在任何问题可能妨碍或阻

止执行法院的合作请求时，有义务立即与法院磋商，解决问题。 

9. 在本案中，吉布提虽有义务与法院合作，却不在奥马尔·巴希尔置身其境

内时将他逮捕并移交法院，也不向法院提出其或许已发现的执行这类请求的任

何问题。 

10. 分庭首先指出吉布提的以下论点，即吉布提的国内法缺乏按请求逮捕嫌疑犯

并将其移交法院的程序。为此，吉布提提到《规约》第 88 条和第 89(1)条的最后

一句。14
 然而，这些规定并没有将缔约国选择建立有关国内程序作为与法院合

作的条件，而是分别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其国内法中已有可供采用的程序，以执

__________________ 

 8 同上。 

 9 ICC-02/05-01/09-264-Conf-Exp-Anx2。 

 10 同上，第 2 页。 

 11 同上，第 2-3 页。 

 12 同上，第 3 页。 

 13 同上。 

 14 ICC-02/05-01/09-264-Conf-Exp，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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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约》第 9 编]规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和“缔约国应依照[《规约》第 9 编]

规定及其国内法所定程序，执行逮捕并移交的请求”。因此，缺乏有关的国内立

法并不能作为不按《规约》第 9 编的规定配合法院提出的合作请求的理由。 

11. 关于《规约》第 98 条的意思涵盖奥马尔·巴希尔的所谓豁免权问题以及非

洲联盟指示其成员不配合法院请求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的有关决

定，分庭回顾，分庭已在 2014 年 4 月 9 日对此表述如下： 

 安全理事会第 1593(2005)号决议决定，“苏丹政府[……]必须根据本决议

与该法院和检察官充分合作并提供任何必要援助”。由于奥马尔·巴希尔的

豁免权是法院诉讼的程序障碍，因此该决议所述的合作就是为了消除阻碍法

院诉讼程序的任何障碍，包括取消豁免权。任何其他解释都会使[安全理事

会]要求苏丹“充分合作”并“向法院提供任何必要援助”的决定毫无意义。

因此，[安全理事会]第 1593(2005)号决议第 2 段使用的措辞已经保障《规约》

第 98(1)条最后一句要求的“取得第三国的合作，由该第三国[苏丹]放弃豁免

权”这一点。[安全理事会]已借助这一段的规定，暗示放弃奥马尔·巴希尔

就任国家元首一职时国际法所予以的豁免权。15
 

12. 在此意义上，分庭说明，《规约》缔约国与苏丹共和国之间在逮捕奥马尔·巴

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的问题上“也不存在横向障碍”。16
 此外，分庭强调，由于

安全理事会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时，已在第 1593(2005)号决议

中实际取消了奥马尔·巴希尔的豁免权，因此，《规约》缔约国不可援引任何其

他决定，包括非洲联盟对其成员国作出的决定，除非有任何其他相反的义务。17
  

13. 同样的考虑也完全适用吉布提及其意见，其中表示吉布提之所以不逮捕奥马

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是因为他现任国家元首享有的所谓豁免权以及非洲联

盟的有关决定。18
 

14. 吉布提在解释为什么不在奥马尔·巴希尔在其境内时将他逮捕并移交法院时

还提出，它“参与了伊加特的苏丹和南苏丹和平进程”。19
 在这方面，分庭尽管

能敏感体会这些政治考虑，但强调《规约》缔约国必须在其对法院的法律义务范

围内追求任何合法甚或可取的政治目标。事实上，法律义务的性质不容许将其置

之一边或受政治权宜之计的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 

 15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在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问题上的合作决定”，2014 年 4

月 9 日，ICC-02/05-01/09-195，第 29 段(脚注从略)。 

 16 同上。 

 17 同上，第 31 段。 

 18 ICC-02/05-01/09-264-Conf-Exp，第 2-3 页。 

 19 同上，第 3 页。 

http://undocs.org/ch/S/RES/1593(2005)
http://undocs.org/ch/S/RES/1593(2005)
http://undocs.org/ch/S/RES/159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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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最后，分庭指出，2011 年 5 月，在法院对奥马尔·巴希尔发出两张逮捕令之

后，吉布提就不曾逮捕当时在其境内的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正因为

如此，第一预审分庭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裁定吉布提不合作，并将此事项提交《规

约》缔约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20
 

16. 鉴于吉布提对其不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的解释只限于上述这

些方面，鉴于吉布提不配合的行为使法院无法按照《规约》行使第 87(7)条规定

的职能和权力，并鉴于此事构成吉布提不遵守与法院合作义务的又一个事件，分

庭认为，应该再次裁定吉布提不配合法院的合作请求，并根据《规约》第 87(7)

条，将此事项提交缔约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17. 在此，分庭再次重申，21
 与国内法院不同，国际刑事法院没有直接的执行

机制，必须依靠缔约国的合作，才能完成任务。因此，安全理事会在将威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情势提交法院检察官后，22
 对《规约》缔约国不与法院合作的行

为采取适当措施尤其重要，从而使法院能够完成交给的任务。如果安全理事会不

采取后续行动，则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提交法院都将成为徒劳之举，无法

实现杜绝有罪不罚现象的最终目标。同样的考虑也要求缔约国大会对《规约》缔

约国不配合法院提出的合作请求的行为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法院能够充分行使

《规约》赋予的职能和权力。 

18. 《法院条例》第 109(4)条规定，根据《规约》第 87(7)条作出裁定后，应由

法院院长将此事项提交缔约国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因此，本决定通知院长，

以转交缔约国大会，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转交安全理事会。 

基于上述理由，本分庭 

 裁定，根据《规约》第 87(7)条，吉布提共和国没有按请求逮捕奥马尔·巴

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致使法院无法行使《规约》规定的职能和权力； 

  

__________________ 

 20 第一预审分庭，“关于通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奥马尔·巴希尔最近

曾访问吉布提的决定”，2011 年 5 月 12 日，ICC-02/05-01/09-129。 

 21 另见“关于乍得共和国不配合法院就逮捕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所

发出的合作请求的决定”，2013 年 3 月 27 日，ICC-02/05-01/09-151，第 22 段；“关于刚果民主

共和国对逮捕奥马尔•贝希尔并移交法院一事予以合作的决定”，2014 年 4 月 9 日，

ICC-02/05-01/09-195，第 33 段；“关于检察官请求裁定苏丹共和国不配合行为的决定”，2015

年 3 月 9 日，ICC-02/05-01/09-227，第 17 段。 

 22 第 1593(2005)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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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按照《法院条例》第 109(4)条的规定，通过法院院长将吉布提不按请求

逮捕奥马尔·巴希尔并将他移交法院的事项提交《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和联合

国安全理事会。 

 以英文和法文写成，英文本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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